[bookmark: _GoBack]材质要求：窗帘
1.材质：100%聚酯纤维；
2.克重：≧900g/m；
3.耐光色牢度（级）：≧3；测试方法参照：    GB/T8427-2008；
4.甲醛含量:未检出；测试方法参照：GB/T2912.1-2009
5.PH值：5-6.5；测试方法参照：GB/T7573-2009
6.异味:无异味；GB18401-2010
7.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:≤10；
8.水洗尺度变化率经向:-0.3---2；纬向:1---2；
9.断裂强力（N）经向≧1200；纬向≧900；测试方法参照GB/T3923.1-2013
10.表明拒水性≧4；测试方法参照GB/T4745-2012洗涤法；
11.易去污性≧4；测试方法参照FZ/T01118-2012洗涤法；
12.防紫外线性能评定：
T(UVA)AV ≤ 0.05% ；T(UVB)AV ≤ 0.05%；UPF AV>50；UPF>50
注：以上所有项需提供所投产品带有“CMA”或“CNAS”标识的检验报告（或测试报告）复印件，否则不予认可，未提供的按无效报价处理。





